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12年硕士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细则

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关于做好2012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的通知》西交研[2012]13号文件精神和安排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定于3月24日至25日组织201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，复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，复试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。
1、 复试领导小组构成
组长：高义民

副组长：邢建东 李长久
成员：王红洁、殷咸青、钱军民
秘书：冯宇虹（联系电话：029-82665286）
2、 复试分数线与名额确定
1、工学硕士
· 复试分数线：总分365分；单科：政治50分，外语54分，业务课一80分，业务课二80分。
2、工程硕士
· 复试分数线：总分330分；单科：政治45分，外语45分，业务课一75分，业务课二75分。
★★本院暂不接受其他学院调剂考生。
3、 院内调剂

1、 工学硕士不接受调剂生。
2、 工程硕士只接受参加本院工学复试的考生调剂，择优接受调剂。 
4、 录取名额与奖助金

1、 招收工学硕士98名（包含已招收免试推荐生33名）和1名支教团推免生（不占指标），自筹生比例待定。
2、 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51名【包含已招收免试推免生14人，苏州研究院1名、研究生院（苏州）20名】。自筹生比例待定。
3、 奖助金按照《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奖助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五、复试与录取时间安排

●  复试安排
3月19日-3月23日 资格审查，确定复试资格，公布复试名单
3月24日（周六）专业英语   8：30—10：30

英语听力测试   11:00-11:30
专业加试（笔试）  14:30—17:00 
                 地点：中3--1300教室
3月25日（周日）综合面试， 时间：8:00开始

地点：材料学院二楼
3月26-27日 阅卷、统计分数
3月28日上午成绩公示
3月28日-3月30日考生体检（要求空腹、照片一张）

3月30日-4月1上午10:00召开各研究所/室主任会，讨论录取事项

4月3日下午公布录取名单

· 其它注意事项
· 除免试推荐生之外的上线考生全部参加复试。
· 公布复试名单后，请考生于3月23日携带毕业证（应届生带学生证）、身份证、准考证原件到学院教务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核。
· 考生自行备好考试用品（如钢笔、签字笔、铅笔、橡皮、直尺等）。
· 工学硕士和工程硕士复试同时进行。
· 参加工程硕士复试的考生按总成绩排名有7名淘汰，工程硕士剩余名额从工学复试调剂生中择优录取。
六、复试内容与细则
· 专业加试科目：（考试时间150分钟）：
笔试科目：“机械工程材料”
参考教材：沈莲主编《机械工程材料》，机械工业出版社 
测试要求：测试对机械工程材料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和综合分析能力

· 综合面试（60分钟/每组）：主要测试学生个性介绍，基本专业知识的表达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个人综合素质等。

· 复试成绩具有否决权：即复试成绩必须合格才能纳入总成绩排队，否则不予录取。不参加复试的任一个环节都作为自动放弃处理；专业综合面试成绩未达到满分的50%者。
· 最终成绩综合评定办法：按初试、英语听力、专业英语、专业课加试、专业综合面试成绩的综合成绩确定，比例分别为50%、5%、10%、15%、20%。
7、 录取细则

1、 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a) 2012年硕士招生简章上列出的导师。
b) 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工作，承担在研科研项目。
c) 三年科研到款小于5万，及两年来没有科研到款的导师不能录取研究生，有院内合作导师同意可支配经费达5万以上的导师可申请招生1名。

2、 导师录取名额上限

a) 教授博导4名（其中可招校内免试生2名，校外免试生2名，合计免试生不超过3名），可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1名。
b) 其他导师2名（允许招收免试生1名），可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2名。
c) 为鼓励优秀学生攻读博士学位，具有博士指导资格的老师可以额外招收硕博连读生1名（占博士生名额）。
d) 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导师因课题需要，欲增加招生名额，须经研究生院批准，但其录取研究生的奖助金全部由导师支付。

3、 鉴于考生在报考前填报志愿的盲目性，所有考生可以改变报名时填写的志愿，根据学院公布的导师情况和自身发展，重新选定适合自己的导师，特殊情况可以找主管院长协调。
4、 考生在被预录取前必须和导师见面交流，导师根据自身研究课题需要和研究生本人的具体情况，可以在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根据科研需要和名额限制录取，不受分数与排名限制，不能录取的学生由学院调剂。
5、 调剂原则：研究生名额调剂由学院统一进行，主管院长负责。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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